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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68

证券简称：宁波富邦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4月29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68 宁波富邦 2020/4/23

二、 更正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关

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0-022）。 因工作人员的疏忽，上述公告中

“二、会议审议事项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5” 的表述有误，应该为“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5、议案11” 。

现更正如下：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制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度－2022年度）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方互为提供担保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2.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2.01 董事候选人陈炜 √

12.02 董事候选人宋凌杰 √

12.03 董事候选人魏会兵 √

12.04 董事候选人陶婷婷 √

12.05 董事候选人宋令波 √

12.06 董事候选人许彬 √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洪晓丽 √

1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光 √

1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华秀萍 √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4.01 监事候选人屠敏 √

14.02 监事候选人章炜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2020年3月28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5、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及议案7-1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议案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除了上述更正事项外，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更正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4月29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66号兴宁路富邦广场B座15楼公司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4月29日

至2020年4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制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度－2022年度）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方互为提供担保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2.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2.01 董事候选人陈炜 √

12.02 董事候选人宋凌杰 √

12.03 董事候选人魏会兵 √

12.04 董事候选人陶婷婷 √

12.05 董事候选人宋令波 √

12.06 董事候选人许彬 √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洪晓丽 √

1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光 √

1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华秀萍 √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4.01 监事候选人屠敏 √

14.02 监事候选人章炜 √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7

关于制订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

度》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0年度－2022年

度）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

11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方互为提供担保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2.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12.01 董事候选人陈炜

12.02 董事候选人宋凌杰

12.03 董事候选人魏会兵

12.04 董事候选人陶婷婷

12.05 董事候选人宋令波

12.06 董事候选人许彬

13.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洪晓丽

1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光

1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华秀萍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14.01 监事候选人屠敏

14.02 监事候选人章炜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2928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

2020-024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16），由于上述通知的部分内容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一），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更正后：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一），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更正后的公告全文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

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包括本人出席以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于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普通股股东，均有权通

过相应的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一），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30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524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的议案》

9.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提案10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即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提案1-9和提案11、12为普通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

6.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的议

案》

√

9.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四、现场参与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

有效持股凭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若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

3、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

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二）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2、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0年5月18日下午17:00之前送达或者传真至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来信请寄： 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30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邮编：401120（信函上注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以

抵达登记地点的时间为准。

（三）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30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530会议室。

（四）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务必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现场办理签到登记手

续，以便签到入场。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三。

六、注意事项

（一）本次参与现场投票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三）联系人：吴淦夷

（四）联系电话：023-67153222-8903

（五）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30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

（六）传 真：023-67153222-8903

（七）电子邮箱地址：wugy1@chinaexpressair.com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签名（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性质：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对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

核说明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请在“同意” 或“反对”或“弃权”或“回避” 的栏目里划“√” 。

2.若没有明确指示，被委托人可按照其个人意愿，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反对、弃权或回避。

3.本委托书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至本次会议结束时终止。

附件二：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法人股东名称/自然人股东姓名（全称）

股东地址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他人参加会议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股

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已填妥及签署的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

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附件三：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928” ，投票简称为“华夏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4月28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2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8日上午9:15－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下沙银海街760号 杭州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韩润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3名，代表股份431,045,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1760%。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 代表股份385,251,9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08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8名，代表股份45,793,

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8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2人，代表股份46,521,39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062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刘红霞女士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述职。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6、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3,998,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2%；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7,037,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474,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4.8526%；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7,037,

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1276%。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7,090,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28%；反对33,

954,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66,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27.0134%；反对33,954,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2.986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9、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0、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384,523,746股。

表决结果：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2%；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指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0,062,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22%；反对30,

982,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7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5,53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33.4014%；反对30,982,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598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31,035,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512,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802%；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6、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下四名非独立董事的选举需分别进行了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6.1、选举王旭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0,956,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32,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8085%。

16.2、选举姜广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0,95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32,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8085%。

16.3、选举杨宁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0,95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32,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8085%。

16.4、选举韩润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0,95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32,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8085%。

1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下三名独立董事的选举需分别进行了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7.1、选举韩世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1,01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9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375%。

17.2、选举刘红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1,01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9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375%。

17.3、选举邬爱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31,01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9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375%。

1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以下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分别进行了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8.1、选举朱宏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430,983,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459,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8668%。

18.2、选举朱泽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430,840,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4%；表决结

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46,316,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5592%。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林琳律师、李晗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5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3月29日和2020年4月28日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已离职

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43,000股，由此公司总股本将从767,312,000股

减至767,169,000股。 以上公告信息详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4月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司 公告编号为2020-009号《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的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

2020-04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0年4月28日，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昕宇” ）函告，获悉华熙昕宇近日将已质押给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的股票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具体事项如

下：

一、华熙昕宇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华熙昕宇本次延期购回的质押明细如下：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延期

购回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本次质

押延期

购回占

本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原质押开始

日期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购

回后到

期日

质权人 用途

华 熙 昕

宇 否

36,000,000 8.33% 1.03% 否

2017年4月

25日

2020年

4月25日

2021年

4月25日

中信证

券

自身生

产经营

20,000,000 4.63% 0.57% 否

2017年5月

23日

16,000,000 3.70% 0.46% 否

2017年11月

20日

20,000,000 4.63% 0.57% 否

2018年3月

26日

10,000,000 2.31% 0.29% 否

2018年5月

31日

30,000,000 6.94% 0.86% 否

2018年7月

12日

合计 -

132,000,

000

30.55% 3.77% - - - - -

备注：上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华熙昕宇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20年4月28日，华熙昕宇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32,146,427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12.34%，华熙昕宇所持本公司股份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本公

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华熙昕

宇

432,146,427 12.34% 276,000,000 63.87% 7.88%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本次质押为华熙昕宇对其前期股票质押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目前，华熙昕宇的上

述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本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37

债券代码：

128102

债券简称：海大转债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灏投资” ）函告，获悉海灏投资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海灏

投资

是

85,800,

000

9.42% 5.43% 否 否

2020年4

月27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

重庆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自身经

营

合计 -

85,800,

000

9.42% 5.43% - - - - -

本次所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质押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海灏

投资

910,589,

359

57.62%

166,646,

500

252,446,

500

27.72% 15.97% 0 0% 0 0%

合计

910,589,

359

57.62%

166,646,

500

252,446,

500

27.72% 15.97%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海灏投资运营一切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力，所质押股份不存

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险，也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等；

3、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O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29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4月28日收到公司第五届独立

董事候选人张连成先生《关于不再担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申请》，鉴于张连成先生个人原因，申请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30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0年5月8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11 宝泰隆 2020/4/28

二、

取消原因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鉴于公司第五

届独立董事候选人张连成先生提出不再担任独立董事候选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20-029号公

告），第五届董事会独立候选人人数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为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待董事会提名新独立董事候选人后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三、 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本次取消的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在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确定后尽快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公告编号：

2020-038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

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工程业务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从事

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经营

情况如下：

一、公司合同总体情况

数量 金额(万美元)

2020年第一季度新签项目合同 2 27,280.00

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已签约未完工项目合同 64 1,799,191.65

其中：

已签约尚未生效项目合同 27 996,706.76

已生效正在执行项目合同 37 802,484.89

已中标尚未签约项目合同 0 0

二、重大项目情况

1、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新签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签约时间

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运维项目 26,000万美元 2020年2月

2、2020年第一季度在执行重大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模式 项目情况

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

目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合

同

7.0亿美元

EPC，即工程总承包模式，公

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建

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

工作

详见公司2011年9月28日披露的《缅甸

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目采购施工总承

包项目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公告》。

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

橙线项目出口代理合同

16.26亿美元 同上

详见公司2015年12月24日披露的 《公

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巴基斯坦

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出口代理合

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孟 加 拉 博 杜 阿 卡 利

2X660MW�燃煤电站项

目代理合同

15.74亿美元和22.06

亿孟加拉塔卡

同上

详见公司2019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孟

加拉博杜阿卡利2X660MW�燃煤电站

项目代理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公司未来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